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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方学院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专业建设，规范专业设置程序，形成良好的专业设置管

理运行机制，促进学校各学科专业协调发展，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

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设本科专业、调整专业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

撤销专业等。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咨询、审核与决策工

作，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学校发展规划，以及现有专业结构、招生就业情况、人

才培养达成度等，对学校专业设置进行评审，对专业设置与调整进行指导、检查

与评估，提出专业设置与调整管理优化方案。

第四条 教务处负责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组织和协调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院系负责对本院系专业设置与调整管理进行实施、检查、评估、

指导与整改工作。

第三章 基本原则与要求

第六条 专业设置应符合以下原则：

（一）需求性原则：专业设置应符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建设对人才培养

的需要，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保证有相对稳定的人才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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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性原则：专业设置应紧扣广东省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重点

发展产业，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发展培养具有理想信念、公民素

养和健全人格且专业基础扎实、创新实践能力突出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

（三）优先性原则：专业设置应以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加强应用

型人才培养为宗旨，优先扶持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的应用型专业。

（四）效益性原则：专业设置应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形成

合理的专业结构与布局，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第七条 专业设置应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有关要求。

第四章 新设本科专业条件与程序

第八条 新设专业应与地方经济社会、行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需求相一致，在

此基础上，学校专业实行总量控制，在满足学校学科专业结构与布局优化需要的

前提下合理控制申报数量。

第九条 新设专业的基本条件：

（一）符合学校发展规划，有稳定的社会人才需求以及详尽可行的人才需求

论证报告，年招生规模一般不少于 60人（外语类原则上不少于 30人）。

（二）具备经校内外专家论证通过的建设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充分的校企

协同育人资料等材料。

（三）配备符合国家对不同学科门类新设本科专业所要求数量及质量的教师

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师资结构合理。

（四）具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求的仪器设备、

图书资料、实验室、实习场所等办学基本条件。

第十条 新设本科专业申报材料中须包括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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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设置人才需求论证报告。

（二）专业建设规划。

（三）校企合作协议。

（四）申请增设的理由和基础。

（五）拟新设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六）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及相关数据表。

（七）其它必要补充说明材料。

第十一条 新设本科专业设置程序如下：

（一）教务处根据国家有关文件通知要求，结合学校发展需要，组织拟新设

本科专业所在的院系进行专业设置申报工作。

（二）拟新设本科专业所在院系组织召开专业设置论证会。论证会专家原则

上不少于 5 人，且具有正高级职称，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2/3，且必须有企业、

行业专家。

（三）拟新设本科专业所在院系须于每年 4月份向教务处提交专业设置相关

材料。

（四）教务处对院系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初审后，于当年 5-6 月提请学校学

术委员会进行审议。审议过程中，拟新设本科专业所在院系须派出相关人员列席

会议。

（五）学校学术委员会将审议结果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在 5个工作日内反馈至

教务处，教务处将审议结果提请校长、书记办公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学校将按

上级管理部门文件要求将审议结果在学校官方网站上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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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于公示期内未收到有效异议的拟新设本科专业，教务处组织院系将

申报材料进行后续整理，并报送上级管理部门审批或备案。

第十二条 专业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调整参照本办法第四章第九条、第

十条执行。

第五章 专业预警和撤销

第十三条 学校将综合运用各类评价结果，对偏离办学方向、办学水平低下、

就业率过低或者报到率过低的专业，将视情况予以通报预警，督促限期整改、调

减招生计划、暂停招生直至撤销退出。对报考人数少、脱离市场需求或连续 5年

停招的专业，学校将依《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的要求予以撤销。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月 31 日起实施，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原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中大南方教研﹝2018﹞14号）同

时废止。学校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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